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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

14日以通讯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公司于2014年4月18日以书面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本次

董事会为临时董事会会议。

本次会议经过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

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全体与会董事在充分了解议案内容的前提下，以书面及传真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

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公司银行授信额度即将到期，为提高工作效率，公司2014年度拟向以下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一）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容桂支行申请2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

1、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容桂支行申请人民币20000万元的授信融资额度。 包括：15000万元

的中长期贷款额度、5000万元的综合贷款额度；

2、以本公司拥有的部份合法房产为抵押物进行抵押担保；

3、 授权黄冠雄先生代表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容桂支行签署上述授信 （含抵押担

保）、提款所涉及的一切融资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4、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容桂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申请1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

1、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申请人民币1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融资额度；

2、授权黄冠雄先生代表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署上述授信、提款所涉及的一切融

资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3、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无关联关系。

（三）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容桂支行申请4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

1、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容桂支行申请人民币40000万元的授信融资额度,包括：20000

万元的短期贷款额度、20000万元的中长期贷款额度；

2、授权黄冠雄先生代表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容桂支行签署上述授信、提款所

涉及的一切融资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3、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容桂支行无关联关系。

（四）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和顺德容桂支行申请15000万元授信额度

1、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和顺德容桂支行申请人民币15000万元的授信融资额度。包

括：5000万元的短期贷款额度、1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2、 授权黄冠雄先生代表本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和顺德容桂支行签署上述授

信、提款所涉及的一切融资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3、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和顺德容桂支行无关联关系。

授信银行 授信额度类别 金额

(

万元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容桂支行

中长期贷款额度

15,000

综合贷款额度

5,000

小计

2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小计

1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容桂支行

短期贷款额度

20,000

中长期贷款额度

20,000

小计

4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和顺德容桂支行

短期贷款额度

5,000

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小计

15,000

合计

85,000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减持所持有的其他上市公

司股票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积极把握市场机遇，提高公司资产的运作效率，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未来12个月内依据二级市场情

况减持公司持有的其他上市公司股票。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

案》，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

度>的议案》。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华泰柏瑞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4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季季红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18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11

月

13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泰柏瑞季季红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合同》、《华泰柏瑞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3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27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

元）

2,585,037.98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292,518.99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10

份基金份额）

0.15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根据《华泰柏瑞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每

季度末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超过0.01元时，本基金至少进行收益分配1次，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

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50%，每年度末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该年度

末可供分配利润的9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4

月

21

日

除息日

2014

年

4

月

21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4

月

22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将其现金红利转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确定日为：

2014

年

4

月

21

日，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4

月

23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得相关规定，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

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的注册登记机构会先按照该投资者开户时为基金

账户选择的分红方式来处理分红；如果投资者未选择具体的基金账户分红方式，本基金的注册登记机构将再

按照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现金分红）处理。不清楚或遗忘是否选择过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可咨询我公

司客户服务中心或者查询最近的基金对账单来了解目前的分红方式，以决定是否更改分红方式。

3、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红方式，最终分

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4月21日）的最后一次修改为准，在权益登记日及权益登记日之后的修改对

此次分红无效。

4、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9日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000630 � 公告编号：2014－024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铜陵有色"）七届六次董事会会议于2014年4月18日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前公司董事会秘书室于2014年4月8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应到会董事13名，亲自参加会议董事8名，其中5名独立董事以通信方式表决，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列

席了会议，韦江宏董事长主持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格里塞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铜陵有色与格里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里塞"� ，法国）于2014年3月28日签署《合资协议》，详情

请见公司于2014年4月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公司拟与格里塞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公告》

（公告编号：2014-021），双方就《合资协议》进行合资合同条款的谈判。 决定在中国安徽省铜陵市设立铜陵

格里塞铜冠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总投资：163,005,000元人民币， 注册资

本：65,202,000元人民币。 根据该合资协议， 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投资26,080,800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40%。

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独

立董事姚禄仕先生、李明发先生、汤书昆先生、杨运杰先生、刘银国先生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合资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认为本次合资议案对提升公司产能、调整结构、持续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对本公司

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不存在损害全体股民权益的行为。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合资项目完成后，对铜陵有色延伸铜加工产业链，发展高端制造业，优化产品结

构，提升产品档次，替代产品进口，发挥铜加工板块整体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该议案的的投资金额在《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投资权限内，所以不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铜陵有色金属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格里塞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000630� � 公告编号：2014－025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格里塞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合资公司的设立还需经过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和双方出资等过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基本情况

为满足中国电子产品市场快速增长对高端异型铜带的不断需求，替代异型铜带进口。铜陵有色金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铜陵有色"）与格里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里塞"，法国）于2014年3

月28日签署《合资协议》，详情请见公司于2014年4月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拟与格里塞股份有

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4-021），双方就《合资协议》进行合资合同条款的谈判。 决定在

中国安徽省铜陵市设立铜陵格里塞铜冠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总投资：163,

005,000元人民币，注册资本：65,202,000元人民币。 根据该合资协议，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投资26,080,800元

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40%。

2、审议程序

2014年4月18日，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格里塞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的议

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姚禄仕先生、李明发先生、汤书昆先生、杨运杰先生、刘银国先生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

次合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认为本次合资议案对提升公司产能、调整结构、持续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

用。 对本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不存在损害全体股民权益的行为。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格里塞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为：Griset

3、注册地点：法国

4、法定地址：92000塞纳河畔讷伊夏尔o戴高乐大街

5、法定代表人：瓦拉德 让 皮埃尔先生，职务：董事长兼总经理，国籍：法国。

6、企业类型：独资企业

7、成立日期：1760年

8、注册资本：3,100,000.00欧元

9、经营范围：本公司涉及对铜、铜合金、铝及钢材的生产、营销和开发，以及与此类相关设备的设计、制造

和销售。 同时可以参与同一领域或冶金领域中的任何项目，并可以组建和参与任何形式的经济利益体，以达

到促进、发展、保护公司利益的目的。 此外，本公司可以与其他集团签订借款、信贷和融资合同（例如：社会团

体内部贷款、资金协议或现金）。

10、Griset控股股东为瓦拉德拥有公司100%股权，也是Griset的实际控制人，其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11、格里塞股份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传统和电子市场的有色金属产品生产企业。 在电子铜带生产方面，

格里塞公司是全球三大异型带生产企业之一。在过去的20年中，格里塞开发了一种非常先进和精致的工艺设

备用于紫铜和铜合金的异形带材，专门用于电子市场和引线框架。 网站：http://www.Griset.com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组织形式

合资公司中文名称：铜陵格里塞铜冠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英文名称：Griset� Tongguan� Electronic� Materials� Co.,� Ltd.

合资公司的法定地址：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翠湖2路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65,202,000元人民币

合资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合资公司的经营期限：20年，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

合资公司的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异形铜带和铜合金带（异形铜带和铜合金板带材）

以上事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二）合资建设异型铜带项目基本情况

1、工艺技术和主要设备

本项目异型带材生产是以格里赛公司高速锤锻法生产专利技术为基础， 采用从锻打到退火到精轧和分

条是连续集成的异型带材生产工艺。主要生产设备包括异型带材生产线 2条、挖槽线 1条、拉伸线1条和其它

辅助检测设备。

2、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

本项目主要生产截面形状为T形、W形、U形异型带材，合金牌号为C19210，生产规模为3000吨/年。

（三）市场前景

目前，异形铜带的产能和最终用户主要集中在亚洲，主要市场在中国。因为中国电子产品需求量的增长，

特别是汽车、太阳能、风电、LED、新能源汽车的整流和逆变电路都在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带来了中国异形铜

带产能的增长。 本项目是国内第一个生产高端铜合金异型带项目，市场前景广阔。

（四）项目整体进度计划

本项目设定2014年至2016年为建设和生产过渡期，预计2015年产量为1235吨；2016年产量为2355吨；2017

年达到满产3000吨。

四、双方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详见2014年4月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关于拟与格里塞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合资

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21）。

五、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详见2014年4月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关于拟与格里塞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合资

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21）。

六、其他

公司将根据该投资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格里塞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62� � � �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2014-017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04月18日下午14时；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11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5.股权登记日：2014年04月16日；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丁元伟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共计28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数为14856.130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89%。

2、有关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代表）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董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856.1309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审议通过《监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856.1309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审议通过《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856.1309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内容请见2014�年3月28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

4、审议通过《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856.1309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内容请见2014�年3月28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

登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5、审议通过《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56.1309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内容请见2014�年3月28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

登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6、审议通过《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4856.1309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 全文刊登于 2014� 年3� 月 28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 刊登于 2014�年 3�月 28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7、审议通过《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856.1309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内容请见2014�年3月28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司《2013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56.1309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内容请见2014�年3月28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

登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9、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856.1309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内容请见2014�年3月28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司2013年度社会责任

报告》。

10、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56.1309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内容请见2014�年3月28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内容

于2013年3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询。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晓光 张少峰

3、结论性意见：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请见 2014年4月19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04月18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2014-036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增加或减少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4月18日

2、召开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十二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贺占海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的总体情况：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695,7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91％。

二、提案审议情况

《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695,7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崇理 蒋博星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所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意见书。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关于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众天证字[2014]YXNY-04号

致：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众天"）接受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有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众天律师依据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判断的情况和对我国现行法律、

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众天及见证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

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

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众天同意将本法律意见的内容随公司其他公告文件一并予以公告， 并对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

任。

众天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众天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2014年4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对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地点、会议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办法等有关事宜予以了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贺占海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会议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星期五）上午9：00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十二层公司

会议室召开。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公告一致。

众天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是：截止2014年4月14日（周一）下

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委托代理人

出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2、经查验，实际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公司股份695,75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91%。

众天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董事会的说明，在《会议通知》发出后，未发生股东修改原议案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况。

经众天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事项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

进行了表决，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则确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根据现场投票的统计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具体议案及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的股份数为695,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股份数0股；弃权股

份数0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众天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众天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

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叁份，经众天律师签字并加盖众天公章后生效。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苌宏亮 见证律师（签字）：

王崇理：

蒋博星：

2014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12 �证券简称：三泰电子 公告编号：2014-034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泰电子” ）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14

年3月20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69,856,59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8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0.72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76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

缴税款

a

；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1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4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2014年4月24日

除权除息日：2014年4月25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2014年4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4月25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659

补建

2 08*****242

深圳市天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 00*****304

郝敬霞

4 00*****908

何燕明

5 00*****904

贾勇

6 01*****795

陈延明

7 01*****354

夏予柱

8 01*****149

罗安

9 01*****529

楼伽

10 01*****193

林向春

11 01*****343

陈洪琼

12 01*****159

宋华梅

13 01*****746

徐浪

14 00*****801

岳基琼

15 01*****832

卢柏林

16 01*****882

金红丽

17 01*****925

徐一博

18 01*****442

昝莉萍

19 01*****249

杨仁辉

20 01*****940

蒋涛

21 01*****434

王建东

22 01*****602

李其骏

23 01*****940

袁鸿

24 01*****450

王涛

25 01*****313

张林

26 01*****149

朱小星

27 01*****943

左晓蕾

28 01*****987

蔡汶君

29 01*****456

李飞

30 01*****104

刘喆

31 01*****188

王坚

32 01*****077

金杰文

33 01*****800

周杭

34 00*****483

李建伟

35 01*****141

郭东峰

36 01*****042

陈康

37 01*****043

杨志平

38 01*****513

李功园

39 00*****328

王康

40 01*****771

陈力江

41 01*****989

安成平

42 01*****074

王钟山

43 01*****599

赵文君

44 01*****878

朱奕雯

45 01*****402

王伍

46 01*****821

陈莉

47 01*****805

郭文生

48 01*****861

伍伦才

49 01*****533

徐金榜

58 01*****238

王世旗

59 01*****818

孙家权

60 01*****867

冉冰

61 01*****484

李强

62 01*****388

费志朋

63 01*****047

陈辉猛

64 01*****371

曹柳华

65 01*****205

李建

66 01*****154

张记宾

67 01*****879

孙正奎

68 01*****283

王英杰

69 01*****694

颜礼明

70 01*****647

毛勇

71 00*****704

胡燕敏

72 01*****717

倪升

73 00*****353

孟燕生

74 01*****827

陈锐锋

75 01*****592

陈建明

76 00*****382

曹昕

77 01*****986

张梅

78 01*****551

刘德

79 01*****367

周聪俊

80 00*****021

袁增伟

81 01*****029

喻华

82 01*****543

易堃

83 01*****504

许春霞

84 01*****837

谢万彬

85 01*****552

唐丽丽

86 01*****959

史鹏翔

87 01*****467

秦林

88 01*****469

林凯

89 01*****832

廖攀

90 01*****843

李晓辉

91 01*****132

李晓峰

92 01*****658

蒋珂

93 01*****748

胡入幻

94 01*****990

陈龙

95 01*****263

陈洪恩

96 01*****517

冯少川

97 01*****923

杨会芳

98 01*****434

曾廷宣

99 01*****241

杨吟峰

100 01*****491

王晓玲

101 01*****693

李晓波

102 00*****684

曾明辉

103 01*****449

刘禾

104 01*****011

王长余

105 01*****835

白学川

106 00*****623

曾传琼

107 01*****226

余立志

108 01*****650

蔡长春

57 01*****498

吴波

50 01*****172

税冬

51 01*****910

王西华

52 01*****848

赖科良

53 01*****402

刘小华

54 01*****355

张晓虎

55 00*****767

朱雷

56 01*****548

徐俊鹏

按公司《201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8.1条规定：“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公司代为收取” ，上述序号5-108号股东为公司104

名股权激励对象，按上述规定自派。

五、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成都市蜀西路42号

咨询联系人：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部 宋华梅

咨询电话：028-62825222

传真电话：028-62825188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02� � � �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编号：2014-033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作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本合同为双方合作意向和原则性的框架性合同，具体的合作事宜将以双方后续商谈结果以及由此形

成的单项合同为准，由此可能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2、对公司未来财务业绩的影响存在着不确定性，这有赖于未来单个产品合同的签订和实施。

3、在合作过程中，可能因双方语言、文化、沟通的差异导致产品的策划、开发、营销推广等方面工作不顺

而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合同签订情况

2014年4月18日，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骅威"）与日本株式会社多美和株式会社

TAKARA� TOMY� A.R.T.S（以下将株式会社多美和株式会社TAKARA� TOMY� A.R.T.S两家公司统称为"

多美"。 ）在深圳签订了《业务合作基本合同》。

二、合作对手方基本情况

1、株式会社多美

公司名称： 株式会社多美（日文原名：株式会社タカラトミー）

住所：日本国东京都葛饰区立石七丁目９番１０号

总股本： 96,290,850股

公司类型：日本上市公众公司

股票代码：7867

成立日期：1953年1月17日

法人代表：富山幹太郎

公司简介： 英文名：TOMY� COMPANY,� LTD.�富山幹太郎为其CEO，总部设在日本东京都葛饰区立

石7-9-10（邮编124� -� 8511），于1997年9月16日上市（现在东证一部上市），共有2,170名员工（2013年3

月），年营业额1,790亿日圆（2012年度）。

株式会社多美是一家从事玩具及幼儿产品的设计、开发、制造以及玩具周边产品：玩具零食、铁道模型等

的制造及销售的大型日本玩具企业。

主营业务：玩具?杂货?卡牌游戏?婴幼儿相关商品等的企划、制造和销售。

2、株式会社TAKARATOMY� A.R.T.S

公司名称：株式会社TAKARATOMY� A.R.T.S

住所：日本国东京都葛饰区青戸四丁目１９番１６号

总股本： 21678股

公司类型：株式会社

成立日期： 1988年2月9日

法人代表：鴻巣 崇

公司简介：资本金1亿日元，株式会社多美全资子公司。 1988年株式会社ユージン（YUJIN� COMPANY,

LTD.）成立。 2009年1月1日起YUJIN和另3家多美子公司合并，1月5日起改为现在的公司名。

主营业务：玩具?扭蛋玩具?杂货?毛绒玩具?玩具食品?娱乐街机?动漫服装的企划、制造、销售。

骅威与多美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合作目的

多美和骅威就由双方协商一致选定的玩具策划及原创动漫、游戏项目国际化的协助，在策划、开发、设

计、制造、市场营销、销售业务各个方面，相互有效利用双方各自拥有的权利、专有技术和经验等，进行业务合

作。

2、产品策划、开发、设计

多美和骅威各自单独或者共同开展玩具新产品的策划开发业务， 多美和骅威随时将其中自己认为适合

本合同项下业务合作的玩具新产品提示给对方，双方就是否定为本合同项下业务合作的对象进行协商。经协

商，确定为本合同业务合作对象的，双方签订本单项合同进行合作。

多美和骅威在对方进行本单项产品策划开发时向进行策划开发的对方（以下简称"策划开发人"）支付

策划开发费。除本单项合同另有规定外，策划开发费为向非己方关联公司或子公司的第三方销售的该本单项

产品的销售总额乘5%所得的金额。

3、产品生产

关于本单项产品的生产，多美和骅威对各自推荐的生产工厂的生产日程、出厂价和生产质量三个要素进

行评估，双方针对每个本单项产品进行协商并决定负责生产的生产工厂。但，双方协商后未能决定的，由策划

开发人推荐的生产工厂负责生产。

4、产品销售和品牌标示

骅威负责在中国销售本单项产品；多美负责在日本、北美、中南美、欧洲（包括俄罗斯、东欧）、大洋洲、亚

洲（包括印度）和中东（包括土耳其）销售本单项产品。关于在上述以外地区销售本单项产品事宜，由多美和

骅威协商之后在本单项合同中作出规定。

多美和骅威应在己方销售地区销售的本单项产品上标示自己的企业品牌，对方为策划开发人的，可以在

本单项产品的包装上按照下列方式作为"策划?开发的公司"标示对方公司名称。 具体标示方式由双方协商决

定。 但，除本单项合同另有规定外，无论因何理由均不得标示对方的企业品牌。

本单项产品的市场营销方案由策划开发人拟定。多美和骅威应尊重该市场营销方案，在各自负责的销售

地区开展市场营销业务。

5、使用第三方产品

关于使用第三方作品等的本单项产品，除本单项合同另有规定外，多美和骅威应相互提出本单项产品的

希望销售地区， 并由策划开发人统一从该第三方获得本单项产品销售国家和地区的使用许可， 对方予以协

助。在取得使用许可时发生最低保证金等支付义务的，双方以各自销售地区的预计销售数量等为基础诚挚协

商，决定承担比例。

6、客户关系处理

关于本单项产品相关客户投诉，多美和骅威应在自己负责的销售地区设置窗口进行应对。处理客户投诉

所需费用原则上应由设置窗口的合同当事人承担，若同一投诉多发，其投诉原因在于生产的，由负责生产业

务的当事人全额承担。 投诉原因不在生产的，在分析该客户投诉原因的基础上，参照合同所规定的各自的任

务和责任，双方诚挚协商，决定双方之间客户投诉费用及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产品召回费用）的

承担比例。

7、知识产权归属

本单项产品相关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著作权等所有知识产权（商标权除外）

全部归属于策划开发人。关于销售本单项产品时所使用产品名称的商标，多美和骅威在此确认其为实施了本

单项产品策划开发的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但在各自负责的销售地区，如有必要，则自行自费申请商标注册。在

各自销售地区的该单项产品销售结束时，应将商标权（包括注册申请中的商标权）无偿返还给本来的权利

人、即策划开发人。

8、知识产权保护责任

发生第三方侵害本单项产品知识产权的情形时， 申请或拥有该知识产权的合同当事人应采取必要的法

律措施以排除侵害。 但，采取该法律措施所需费用（合同当事人的人工费用等内部经费除外）应由负责该地

区销售的合同当事人承担；通过采取该法律措施从实施侵害者处获得损害赔偿金等钱款时，由负责该地区销

售的合同当事人收取。

就本单项产品被第三方提起知识产权侵害（商标权侵害除外）索赔、诉讼时，多美和骅威相互合作，采取

必要的法律防范措施，发生必要费用（合同当事人的人工费等内部经费除外）和损害赔偿金、和解金等钱款

支付时，由策划开发人全额承担。

多美和骅威在自己负责的销售地区内就本单项产品被第三方提起商标权侵害索赔、诉讼时，应各自自行

承担费用采取必要的法律防范措施予以解决。

9、合同有效期

本合同的有效期为自 2014年4月1�日起5年。 除非在本合同期满之日3个月之前，任何一方当事人向对方

发送书面通知，表明不续签本合同的，否则本合同将按相同条件续签一年，此后亦同。

四、合作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合作双方均具有玩具策划及原创动漫、游戏等方面的策划、开发、设计、制造和营销的专业经验和专有技

术，在各自区域拥有良好的分销渠道和网络。本次合作基于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在技

术、资源等相关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建立长期发展关系。

本合同为双方合作意向和原则性的框架性合同， 具体的合作事宜将以双方后续商谈结果以及由此形成

的单项合同为准，由此可能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对公司未来财务业绩的影响存在着不确定性，这有赖于未

来单个产品合同的签订和实施。在合作过程中，可能因双方语言、文化、沟通的差异导致产品的策划、开发、营

销推广等方面工作不顺而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2014年 4月 19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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